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21號

原      告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昭弘  

訴訟代理人  吳明憲  

被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惠玲  

訴訟代理人  王嘉麒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扣押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數

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接受執

行法院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第

三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聲明異議者，執行法院應通知債權

人。債權人對於第三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前

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

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強制執行法第l19 條第1

項、第120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民國

114年11月17日收受本院同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

8號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並於同年月20日陳報債務

人吳映穎在玉山銀行嘉義分行之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而不予

扣押為由聲明異議，本院將此異議轉知原告，原告於受通知

後，依限向本院陳報已依規定起訴等情，有本院114年度司

執字第59528號執行卷可按，原告於114年12月5日向本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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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本件訴訟，於法即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即債務人吳映穎間因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

度司執字第127143號債權憑證，債務人應給付原告總請求金

額新臺幣（下同）732,000元。原告向財政部國稅局查詢債

務人之財產及113年度所得時，查得被告有向財政部國稅局

申報債務人之利息所得，從而，原告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

扣押並核發執行命令在案，詎被告竟向本院陳報債務人文到

時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不予扣押，原告認其陳報並非事實，

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2,000

元。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所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

用由被告負擔；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4年11月17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系爭執行命令准

原告對債務人於被告之存款債權於12萬元及自100年7月3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2萬元及自101

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執

行費用3,520元與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手續費之範圍

內予以扣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由玉山銀行集中管

理部查詢債務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於被告開立之

帳戶存款金額，經確認債務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

日、於被告開立且尚未銷戶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0，下稱系爭帳戶）存款餘額僅有2元，然因扣除玉山銀行手

續費等費用後不足1,000元，依系爭執行命令說明七無庸執

行扣押，遂於114年11月20日以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

0號函覆本院債務人於文到時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不予扣

押，另債務人於玉山銀行名下雖尚有一尚未銷戶之外匯活期

存款帳戶，惟該帳戶係開立於玉山銀行東嘉義分行，非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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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命令效力所及範圍。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

0元，顯無理由。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債務人吳映穎間因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

第127143號債權憑證，債務人應給付原告732,000元，債務

人113年度由被告給付利息1,243元，經原告向本院民事執行

處聲請就債務人於被告之存款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11

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8號執行命令，禁止債務人

於原告對其之債權範圍內收取對被告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

分，經被告於114年11月20日以玉山玉山個（集）字第11401

41170號函聲明異議後，原告乃於114年12月5日依強制執行

法第120條第2項起訴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12月1

4日111年度司執字第127143號執行命令影本、113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4年1

1月20日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0號函影本等在卷可佐

（本院卷第15至2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命令

卷宗核閱無誤，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被告應

給付原告732,000元，為被告否認，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

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2,000

元，有無理由？　

　㈡查訴外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即114年11月17日，

於被告開立且尚未銷戶之系爭帳戶存款餘額僅有2元，扣除

玉山銀行手續費等費用後不足1,000元，依系爭執行命令說

明七無庸執行扣押，有本院114年11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

字第59528號執行命令影本、玉山銀行存戶交易明細表影

本、顧客吳映穎帳戶總覽等存卷可查（本院卷第57至65

頁）；又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所發之扣押命

令，效力及於扣押命令生效時已存在之債權，本件系爭扣押

命令於送達被告時債務人吳映穎之存款餘額既僅2元，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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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況執行處於核發系爭扣押命令時亦具體載明該扣押命

令之效力僅及於債務人對被告之存款債權，執行處既已就執

行方法明定其客觀範圍以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債務

人於被告開立且未銷戶之帳戶存款餘額為限，揆諸前開說

明，債務人於系爭帳戶之存款餘額2元顯然扣除玉山銀行手

續費等費用不足1,000元，則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該款項云

云，尚非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抗辯債務人對其之存款債權未達起扣點，應

屬可信，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 條第2 項規定，訴請被告

應給付原告732,000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

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

證，經本院斟酌後認對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

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

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兆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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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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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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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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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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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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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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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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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21號
原      告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昭弘  
訴訟代理人  吳明憲  
被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惠玲  
訴訟代理人  王嘉麒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扣押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接受執行法院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第三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聲明異議者，執行法院應通知債權人。債權人對於第三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前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強制執行法第l19 條第1 項、第120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民國114年11月17日收受本院同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8號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並於同年月20日陳報債務人吳映穎在玉山銀行嘉義分行之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而不予扣押為由聲明異議，本院將此異議轉知原告，原告於受通知後，依限向本院陳報已依規定起訴等情，有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59528號執行卷可按，原告於114年12月5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於法即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即債務人吳映穎間因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7143號債權憑證，債務人應給付原告總請求金額新臺幣（下同）732,000元。原告向財政部國稅局查詢債務人之財產及113年度所得時，查得被告有向財政部國稅局申報債務人之利息所得，從而，原告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扣押並核發執行命令在案，詎被告竟向本院陳報債務人文到時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不予扣押，原告認其陳報並非事實，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2,000元。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所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4年11月17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系爭執行命令准原告對債務人於被告之存款債權於12萬元及自100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2萬元及自10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執行費用3,520元與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手續費之範圍內予以扣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由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查詢債務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於被告開立之帳戶存款金額，經確認債務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於被告開立且尚未銷戶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存款餘額僅有2元，然因扣除玉山銀行手續費等費用後不足1,000元，依系爭執行命令說明七無庸執行扣押，遂於114年11月20日以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0號函覆本院債務人於文到時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不予扣押，另債務人於玉山銀行名下雖尚有一尚未銷戶之外匯活期存款帳戶，惟該帳戶係開立於玉山銀行東嘉義分行，非系爭執行命令效力所及範圍。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顯無理由。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債務人吳映穎間因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7143號債權憑證，債務人應給付原告732,000元，債務人113年度由被告給付利息1,243元，經原告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債務人於被告之存款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11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8號執行命令，禁止債務人於原告對其之債權範圍內收取對被告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經被告於114年11月20日以玉山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0號函聲明異議後，原告乃於114年12月5日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起訴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12月14日111年度司執字第127143號執行命令影本、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4年11月20日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0號函影本等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至2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命令卷宗核閱無誤，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為被告否認，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2,000元，有無理由？　
　㈡查訴外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即114年11月17日，於被告開立且尚未銷戶之系爭帳戶存款餘額僅有2元，扣除玉山銀行手續費等費用後不足1,000元，依系爭執行命令說明七無庸執行扣押，有本院114年11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8號執行命令影本、玉山銀行存戶交易明細表影本、顧客吳映穎帳戶總覽等存卷可查（本院卷第57至65頁）；又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所發之扣押命令，效力及於扣押命令生效時已存在之債權，本件系爭扣押命令於送達被告時債務人吳映穎之存款餘額既僅2元，已如前述，況執行處於核發系爭扣押命令時亦具體載明該扣押命令之效力僅及於債務人對被告之存款債權，執行處既已就執行方法明定其客觀範圍以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債務人於被告開立且未銷戶之帳戶存款餘額為限，揆諸前開說明，債務人於系爭帳戶之存款餘額2元顯然扣除玉山銀行手續費等費用不足1,000元，則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該款項云云，尚非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抗辯債務人對其之存款債權未達起扣點，應屬可信，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 條第2 項規定，訴請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對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兆琛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21號

原      告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昭弘  

訴訟代理人  吳明憲  

被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惠玲  

訴訟代理人  王嘉麒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扣押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數

    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接受執

    行法院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第

    三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聲明異議者，執行法院應通知債權人

    。債權人對於第三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前項

    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

    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強制執行法第l19 條第1 項、

    第120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民國114

    年11月17日收受本院同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8號

    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並於同年月20日陳報債務人吳

    映穎在玉山銀行嘉義分行之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而不予扣押

    為由聲明異議，本院將此異議轉知原告，原告於受通知後，

    依限向本院陳報已依規定起訴等情，有本院114年度司執字

    第59528號執行卷可按，原告於114年12月5日向本院提起本

    件訴訟，於法即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即債務人吳映穎間因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

    司執字第127143號債權憑證，債務人應給付原告總請求金額

    新臺幣（下同）732,000元。原告向財政部國稅局查詢債務

    人之財產及113年度所得時，查得被告有向財政部國稅局申

    報債務人之利息所得，從而，原告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扣

    押並核發執行命令在案，詎被告竟向本院陳報債務人文到時

    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不予扣押，原告認其陳報並非事實，爰

    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2,000元。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所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

    由被告負擔；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4年11月17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系爭執行命令准原

    告對債務人於被告之存款債權於12萬元及自100年7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2萬元及自101年

    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執行

    費用3,520元與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手續費之範圍內

    予以扣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由玉山銀行集中管理

    部查詢債務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於被告開立之帳

    戶存款金額，經確認債務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

    於被告開立且尚未銷戶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下

    稱系爭帳戶）存款餘額僅有2元，然因扣除玉山銀行手續費

    等費用後不足1,000元，依系爭執行命令說明七無庸執行扣

    押，遂於114年11月20日以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0號

    函覆本院債務人於文到時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不予扣押，

    另債務人於玉山銀行名下雖尚有一尚未銷戶之外匯活期存款

    帳戶，惟該帳戶係開立於玉山銀行東嘉義分行，非系爭執行

    命令效力所及範圍。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

    ，顯無理由。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債務人吳映穎間因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

    127143號債權憑證，債務人應給付原告732,000元，債務人1

    13年度由被告給付利息1,243元，經原告向本院民事執行處

    聲請就債務人於被告之存款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11月1

    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8號執行命令，禁止債務人於

    原告對其之債權範圍內收取對被告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經被告於114年11月20日以玉山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

    170號函聲明異議後，原告乃於114年12月5日依強制執行法

    第120條第2項起訴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12月14

    日111年度司執字第127143號執行命令影本、113年度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4年11

    月20日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0號函影本等在卷可佐（

    本院卷第15至2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命令卷

    宗核閱無誤，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被告應給

    付原告732,000元，為被告否認，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依

    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2,000元，

    有無理由？　

　㈡查訴外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即114年11月17日，於

    被告開立且尚未銷戶之系爭帳戶存款餘額僅有2元，扣除玉

    山銀行手續費等費用後不足1,000元，依系爭執行命令說明

    七無庸執行扣押，有本院114年11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

    第59528號執行命令影本、玉山銀行存戶交易明細表影本、

    顧客吳映穎帳戶總覽等存卷可查（本院卷第57至65頁）；又

    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所發之扣押命令，效力

    及於扣押命令生效時已存在之債權，本件系爭扣押命令於送

    達被告時債務人吳映穎之存款餘額既僅2元，已如前述，況

    執行處於核發系爭扣押命令時亦具體載明該扣押命令之效力

    僅及於債務人對被告之存款債權，執行處既已就執行方法明

    定其客觀範圍以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債務人於被告

    開立且未銷戶之帳戶存款餘額為限，揆諸前開說明，債務人

    於系爭帳戶之存款餘額2元顯然扣除玉山銀行手續費等費用

    不足1,000元，則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該款項云云，尚非有

    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抗辯債務人對其之存款債權未達起扣點，應

    屬可信，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 條第2 項規定，訴請被告

    應給付原告732,000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經本院斟酌後認對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八、據上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

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兆琛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21號

原      告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昭弘  

訴訟代理人  吳明憲  

被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惠玲  

訴訟代理人  王嘉麒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扣押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接受執行法院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第三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聲明異議者，執行法院應通知債權人。債權人對於第三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前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強制執行法第l19 條第1 項、第120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民國114年11月17日收受本院同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8號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並於同年月20日陳報債務人吳映穎在玉山銀行嘉義分行之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而不予扣押為由聲明異議，本院將此異議轉知原告，原告於受通知後，依限向本院陳報已依規定起訴等情，有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59528號執行卷可按，原告於114年12月5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於法即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即債務人吳映穎間因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7143號債權憑證，債務人應給付原告總請求金額新臺幣（下同）732,000元。原告向財政部國稅局查詢債務人之財產及113年度所得時，查得被告有向財政部國稅局申報債務人之利息所得，從而，原告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扣押並核發執行命令在案，詎被告竟向本院陳報債務人文到時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不予扣押，原告認其陳報並非事實，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2,000元。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所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4年11月17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系爭執行命令准原告對債務人於被告之存款債權於12萬元及自100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2萬元及自10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執行費用3,520元與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手續費之範圍內予以扣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由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查詢債務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於被告開立之帳戶存款金額，經確認債務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於被告開立且尚未銷戶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存款餘額僅有2元，然因扣除玉山銀行手續費等費用後不足1,000元，依系爭執行命令說明七無庸執行扣押，遂於114年11月20日以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0號函覆本院債務人於文到時存款餘額未達起扣點，不予扣押，另債務人於玉山銀行名下雖尚有一尚未銷戶之外匯活期存款帳戶，惟該帳戶係開立於玉山銀行東嘉義分行，非系爭執行命令效力所及範圍。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顯無理由。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債務人吳映穎間因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7143號債權憑證，債務人應給付原告732,000元，債務人113年度由被告給付利息1,243元，經原告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債務人於被告之存款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11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8號執行命令，禁止債務人於原告對其之債權範圍內收取對被告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經被告於114年11月20日以玉山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0號函聲明異議後，原告乃於114年12月5日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起訴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12月14日111年度司執字第127143號執行命令影本、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4年11月20日玉山個（集）字第1140141170號函影本等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至2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命令卷宗核閱無誤，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為被告否認，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2,000元，有無理由？　

　㈡查訴外人於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即114年11月17日，於被告開立且尚未銷戶之系爭帳戶存款餘額僅有2元，扣除玉山銀行手續費等費用後不足1,000元，依系爭執行命令說明七無庸執行扣押，有本院114年11月11日嘉院弘114司執簡字第59528號執行命令影本、玉山銀行存戶交易明細表影本、顧客吳映穎帳戶總覽等存卷可查（本院卷第57至65頁）；又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所發之扣押命令，效力及於扣押命令生效時已存在之債權，本件系爭扣押命令於送達被告時債務人吳映穎之存款餘額既僅2元，已如前述，況執行處於核發系爭扣押命令時亦具體載明該扣押命令之效力僅及於債務人對被告之存款債權，執行處既已就執行方法明定其客觀範圍以被告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當日、債務人於被告開立且未銷戶之帳戶存款餘額為限，揆諸前開說明，債務人於系爭帳戶之存款餘額2元顯然扣除玉山銀行手續費等費用不足1,000元，則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該款項云云，尚非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抗辯債務人對其之存款債權未達起扣點，應屬可信，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 條第2 項規定，訴請被告應給付原告732,000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對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兆琛



